
屏東縣立東港高中 114學年度第十四屆「承曦文學獎」比賽辦法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讀計畫。 

(二）屏東縣政府學生閱讀教育實施計畫。 

(三）本校 114學年度推動閱讀計畫。 

二、目 的： 

(一)提升東中學子閱讀風氣、鼓勵文藝創作。 

(二)提供熱愛創作學生交流機會。 

三、主辦單位：東港高中圖書館。 

四、徵文對象：本校高中、國中部學生。 

五、徵文日期：115年 3月 23日（一）至 115年 4月 30日（四）止。 

六、徵文主題：「東港·感性」以東港獨有的街景、文化和日常生活氛圍為主題方向進行敘

寫。題目自訂。 

七、徵文組別、類別及字數： 

※每人每類限投一篇 

(一)高中組 

1.短篇小說：以五千至一萬字為原則。 

2.散文：以八百字至三千字為原則。 

3.新詩：三十行(含)以內短詩一首。※新詩題目(包含子題)及空行不計入行數。  

4.圖像文學：用圖像說故事、表達文學意涵的創作形式。漫畫、攝影、平面設計

等皆可，不限媒材。 

  (二)國中組 

1.散文：以六百字至一千五百字為原則。 

2.新詩：二十行(含)以內短詩一首。※新詩題目(包含子題)及空行不計入行數。 

3.圖像文學：用圖像說故事、表達文學意涵的創作形式。漫畫、攝影、平面設計

等皆可，不限媒材。 

八、獎額獎金： 

※每名頒發獎狀乙紙，獎金如下：(以新台幣計) 

    (一)高中組： 

獎  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短篇小說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20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16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1200 元 

2名，獎狀

乙張 

散文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16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12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800 元 

2名，獎狀

乙張 

新詩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12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8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400 元 

2名，獎狀

乙張 

圖像文學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12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8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400 元 

2名，獎狀

乙張 

合計 新台幣 13,200 元整  

 

  



(二)國中組: 

獎  項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散文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14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10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600 元 

2名，獎狀

乙張 

新詩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10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6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200 元 

2名，獎狀

乙張 

圖像文學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10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600 元 

1名，獎狀乙張及

獎金 200 元 

2名，獎狀

乙張 

合計 新台幣 6,600 元整  

(三）獎勵金:由高、國中課業輔導費支應。 
九、評選方式： 

(一)高中部短篇小說、散文、新詩稿件，委請高中部國文科教師評審;高中部圖像文學
作品，委請高中部美術科教師評審。 

(二)國中部散文、新詩稿件，外聘校外語文專長教師評審;國中部圖像文學作品，委請
國中部視覺藝術科教師評審。 

(三)主辦單位保留獎項從缺及獎金分配之權利。 
十、得獎揭曉： 

(一)得獎名單將於 115年 5月 27日(三)於「東港高中」網站及「東港高中賈宓圖書
館」粉絲專頁公告。 

(二)頒獎日期訂於 115年 5月 29日(五)。 
十一、格式規範：  

(一) 短篇小說、散文、新詩類 
1.一律電腦打字，儲存為 word文件（doc檔），檔名：國中-散文-班級姓名，例
如：國中-散文-712白淑華。 

2.版面大小 A4，採直式橫書(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繕打)。 
3.字體統一使用 12號新細明體/標楷體/微軟正黑體及全形標點符號。  
4.內文超過一頁者，請在頁尾置中設定頁碼。 
5.組別/類別/班級/座號/姓名請書寫於報名表上，不得記載於內文。 
6.將作品寄到以下信箱：library3@mail.dghs.ptc.edu.tw，紙本報名表送至圖書館。 

(二) 圖像文學類 
1.版面大小：電腦輸出版面為 A4、手繪稿版面為 8開。 
2.創作媒材不拘。 
3.完稿紙本作品請送到圖書館。 

十二、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須未獲校內外其他徵文競賽獎項及未曾在校內外書面或網路發表。 
(二) 作品不得抄襲他人或妨害他人著作權。 
(三) 凡違反以上情事，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及獎狀，並依照行政

程序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公布違反智財法及著作權法之情形及事實，為保護個
資，姓名將採遮罩處理。 

(四) 各組得獎作品，主辦單位有權發表、轉載於書面或電子媒體，不另支稿費。 
(五)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以主辦單位公告為準。 

十二、本比賽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library3@mail.dghs.ptc.edu.tw


東港高中第十四屆「承曦文學獎」報名表 

班    級  姓    名  

組    別 □國中   □高中 E-mail  

投稿類別 □短篇小說□散文□新詩 作品題目  

※本人已詳閱比賽辦法，願遵守比賽規則。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 收件截止日期: 紙本：115年 4月 30日（四）下午 17：30止;電子檔：114年 4月 30

日（四）晚上 23：59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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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晚上 23：59止。 

  



東港高中第十四屆「承曦文學獎」報名表 

班    級  姓    名  

組    別 □國中   □高中 E-mail  

投稿類別 □圖像文學 作品題目  

註：影像文學、圖像文學類，請撰寫創作理念，並 

連同稿件交回圖書館。 

※本人已詳閱比賽辦法，願遵守比賽規則。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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